
雅安市市本级惠企政策事项目录（第一批）

序

号

事项名称 兑

享

实

施

层

级

受理单

位

办理单

位

协办

单位
服务对象

兑享

方式

兑享时

限
有效期限

办理单位联

系电话主项 办理情形项

1
分期缴纳土地

出让金

房地产开发建设用地（住

宅兼商业）

市、

县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

局

/ 房地产企业
免申即

享
限时

2023年 1月

1 日至 2024

年6月30日

0835-2829011

2

房地产开发建

设用地交易服

务费减半收取

/ 市级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市政务服

务和大数

据局

/

出让的房地

产开发建设

用地（住宅、

住宅兼商

业、商业兼

住宅等）的

竞得人

免申即

享
即时

2023年 1月

1 日至 2024

年6月30日

0835-2850506、

0835-2829861

3

增值税小规模

纳税人减免增

值税政策

对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

（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市、

县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县（区）

税务局
/

符合条件的

纳税人

免申即

享
即时

2027 年 12

月 31 日
0835-12366

4

增值税小规模

纳税人减免增

值税政策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

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

收入，减按 1%征收率征

收增值税；适用 3%预征

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减

市、

县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县（区）

税务局
/

符合条件的

纳税人

免申即

享
即时

2027 年 12

月 31 日
0835-12366



按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5

支持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

发展有关税费

政策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对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

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减半征收资源税（不含

水资源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

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

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

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

教育附加。

市、

县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县（区）

税务局
/

符合条件的

纳税人

免申即

享
即时

2027 年 12

月 31 日
0835-12366

6

支持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

发展有关税费

政策

对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5%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

税。小型微利企业，是指

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

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

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0

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 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等三个条件的

企业

市、

县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县（区）

税务局
/

符合条件的

纳税人

免申即

享
即时

2027 年 12

月 31 日
0835-12366

7

先进制造业企

业增值税加计

抵减优惠

允许先进制造业企业按

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

加计 5%抵减应纳增值税

市、

县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县（区）

税务局
/

符合条件的

纳税人

免申即

享
即时

自 2023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0835-12366



税额 月 31 日

8

支持重点群体

创业就业税收

优惠

脱贫人口（含防止返贫监

测对象，下同）、持《就

业创业证》（注明“自主

创业税收政策”或“毕业

年度内自主创业税收政

策”）或《就业失业登记

证》（注明“自主创业税

收政策”）的人员，从事

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

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 3

年（36 个月，下同）内

按每户每年 20000 元为

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

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

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

所得税。

市、

县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县（区）

税务局
/

符合条件的

纳税人

免申即

享
即时

自 2023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0835-12366

9

延续西部大开

发企业所得税

政策

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

类产业企业减按15%的税

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市、

县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县（区）

税务局
/

符合条件的

纳税人

免申即

享
即时

自 2021年 1

月 1 日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

0835-12366



10

继续实施企业

改制重组有关

土地增值税政

策

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有关规定整体

改制，包括非公司制企业

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

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

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

有限责任公司，对改制前

的企业将国有土地使用

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

着物（以下称房地产）转

移、变更到改制后的企

业，暂不征土地增值税。

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

约定，两个或两个以上企

业合并为一个企业，且原

企业投资主体存续的，对

原企业将房地产转移、变

更到合并后的企业，暂不

征土地增值税。按照法律

规定或者合同约定，企业

分设为两个或两个以上

与原企业投资主体相同

的企业，对原企业将房地

产转移、变更到分立后的

企业，暂不征土地增值

市、

县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县（区）

税务局
/

符合条件的

纳税人

免申即

享
即时

自 2021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0835-12366



税。单位、个人在改制重

组时以房地产作价入股

进行投资，对其将房地产

转移、变更到被投资的企

业，暂不征土地增值税。

11

生产和装配伤

残人员专门用

品企业免征企

业所得税

1.生产和装配伤残人员

专门用品，且在民政部发

布的《中国伤残人员专门

用品目录》范围之内。2.

以销售本企业生产或者

装配的伤残人员专门用

品为主，其所取得的年度

伤残人员专门用品销售

收入（不含出口取得的收

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60%

以上。3.企业账证健全，

能够准确、完整地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供纳税资料，

且本企业生产或者装配

的伤残人员专门用品所

取得的收入能够单独、准

确核算。4.企业拥有假肢

制作师、矫形器制作师资

格证书的专业技术人员

市、

县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县（区）

税务局
/

符合条件的

纳税人

免申即

享
即时

自 2021年 1

月 1 日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

0835-12366



不得少于 1人；其企业生

产人员如超过 20 人，则

其拥有假肢制作师、矫形

器制作师资格证书的专

业技术人员不得少于全

部生产人员的 1/6。5.具

有与业务相适应的测量

取型、模型加工、接受腔

成型、打磨、对线组装、

功能训练等生产装配专

用设备和工具。6.具有独

立的接待室、假肢或者矫

形器（辅助器具）制作室

和假肢功能训练室，使用

面积不少于 115 平方米。

对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

免征企业所得税



12

完善研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

政策

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

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

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

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

的基础上，自 2023 年 1

月 1日起，再按照实际发

生额的 100%在税前加计

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

自 2023 年 1 月 1日起，

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200%在税前摊销。企业享

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

策的其他政策口径和管

理要求，按照《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

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

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5〕119 号）、

《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

部关于企业委托境外研

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

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8〕64 号）

等文件相关规定执行。

市、

县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县（区）

税务局
/

符合条件的

纳税人

免申即

享
即时

作为制度性

安排长期实

施

0835-12366



13

继续实施科技

企业孵化器、大

学科技园和众

创空间有关税

收政策

1.对国家级、省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

国家备案众创空间自用

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

方式提供给在孵对象使

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

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对其向在孵对象提供孵

化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

增值税。本公告所称孵化

服务是指为在孵对象提

供的经纪代理、经营租

赁、研发和技术、信息技

术、鉴证咨询服务。2.

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

备案众创空间应当单独

核算孵化服务收入。 3.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

众创空间认定和管理办

法由国务院科技、教育部

门另行发布；省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认

定和管理办法由省级科

技、教育部门另行发布。

市、

县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县（区）

税务局
/

符合条件的

纳税人

免申即

享
即时

2024年 1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0835-12366



14

扶持自主就业

退役士兵创业

就业税收优惠

1.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自

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

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

商户登记当月起，在 3 年

（36 个月，下同）内按

每户每年 20000 元为限

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

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

得税。限额标准最高可上

浮 20%。2.自 2023 年 1

月 1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企业招用自主就

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

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

社会保险当月起，在 3 年

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

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

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

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

每人每年 6000 元，最高

市、

县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县（区）

税务局
/

符合条件的

纳税人

免申即

享
即时

自 2023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0835-12366



可上浮 50%。

15
延续实施边销

茶增值税政策

对边销茶生产企业销售

自产的边销茶及经销企

业销售的边销茶免征增

值税

市、

县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县（区）

税务局
/

符合条件的

纳税人

免申即

享
即时

执行至2027

年 12 月 31

日

0835-12366

16

继续实施物流

企业大宗商品

仓储设施用地

城镇土地使用

税优惠政策

对物流企业自有（包括自

用和出租）或承租的大宗

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减按

所属土地等级适用税额

标准的50%计征城镇土地

使用税。

市、

县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县（区）

税务局
/

符合条件的

纳税人

免申即

享
即时

自 2023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0835-12366

17

从事污染防治

的第三方企业

所得税优惠

对符合条件的从事污染

防治的第三方企业（以下

称第三方防治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

税。本公告所称第三方防

治企业是指受排污企业

或政府委托，负责环境污

染治理设施（包括自动连

续监测设施运营维护的

企业。

市、

县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县（区）

税务局
/

符合条件的

纳税人

免申即

享
即时

自 2024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

0835-12366



18

符合条件的企

业免征残疾人

就业保障金政

策

1.延续实施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分档减缴政策。其

中：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

就业比例达到 1%(含)以

上，但未达到所在地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规定比例的，按规定应缴

费额的50%缴纳残疾人就

业保障金;用人单位安排

残疾人就业比例在 1%以

下的，按规定应缴费额的

90%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2.在职职工人数在

30 人(含)以下的企业，

继续免征残疾人就业保

障金。

市、

县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县（区）

税务局
/

符合条件的

纳税人

免申即

享
即时

自 2023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

0835-12366

19

延续和优化新

能源汽车减免

车辆购置税政

策

1.对购置日期在 2024 年

1月 1日至 2025 年 12月

31 日期间内的新能源汽

车免征车辆购置税，其

中，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免

税额不超过 3万元。2.

对购置日期在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内的新能源汽

车减半车辆购置税，其

市、

县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县（区）

税务局
/

符合条件的

纳税人

免申即

享
即时

执行至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

0835-12366



中，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免

税额不超过 1.5 万元。

20

继续实施对城

市公交站场、道

路客运站场、城

市轨道交通系

统减免城镇土

地使用税优惠

政策

对城市公交站场、道路客

运站场、城市轨道交通系

统运营用地，免征城镇土

地使用税。

市、

县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县（区）

税务局
/

符合条件的

纳税人

免申即

享
即时

将政策执行

截止时间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延

长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0835-12366

21

继续实施农产

品批发市场和

农贸市场房产

税、城镇土地使

用税优惠政策

继续实施农产品批发市

场和农贸市场房产税、城

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市、

县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县（区）

税务局
/

符合条件的

纳税人

免申即

享
即时

将政策执行

截止时间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延

长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0835-12366

22

为农户、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

户提供融资担

保及再担保业

务免征增值税

优惠

纳税人为农户、小型企

业、微型企业及个体工商

户借款、发行债券提供融

资担保取得的担保费收

入，以及为上述融资担保

提供再担保取得的再担

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

再担保合同对应多个原

担保合同的，原担保合同

应全部适用免征增值税

市、

县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县（区）

税务局
/

符合条件的

纳税人

免申即

享
即时

将政策执行

截止时间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延

长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0835-12366



政策。否则，再担保合同

应按规定缴纳增值税。

23

新开办企业首

套印章“零费

用”

/
市、

县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雅安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 中小微企业

一窗兑

现

（即申

即享）

即时

2021 年 12

月 1 日至长

期

0835-2227341

24
容缺办理规划

许可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市、

县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

局

/ 房地产企业

一窗兑

现

（即申

即享）

限时

2023年 1月

1 日至 2024

年6月30日

0835-2829011

25
容缺办理规划

许可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市、

县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

局

/ 房地产企业

一窗兑

现

（即申

即享）

限时

2023年 1月

1 日至 2024

年6月30日

0835-2829011

26

困难企业可以

降低缴存比例

或者缓缴公积

金

困难企业可以降低缴存

比例或者缓缴公积金
市级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雅安市住

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

/ 缴存单位

一窗兑

现

（限时

即享）

申请后十

个工作日
长期 0835—8505023

27
雅安质量奖评

审奖励
/

市、

县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

先进制造

业、现代服

务业、现代

农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

等行业的组

织

一窗兑

现

（限时

即享）

限时

2022年 1月

1日起施行，

有效期 5 年

0835-2632730



28
支持做大文旅

市场主体
培育文旅龙头企业 市级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市文化体

育和旅游

局

市财政

局

在雅安市注

册的文旅企

业

一窗兑

现

（限时

即享）

当年 7月

26日起至

次年 7月

25 日止

2025年 7月

25 日
0835-2220010

29
支持创建文旅

品牌
文旅集聚区创建 市级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市文化体

育和旅游

局

市财政

局

雅安市内符

合条件的创

建主体

一窗兑

现

（限时

即享）

当年 7月

26日起至

次年 7月

25 日止

2025年 7月

25 日

0835-2220010、

0835-2224457

30
支持创建文旅

品牌
天府旅游品牌创建 市级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市文化体

育和旅游

局

市财政

局

雅安市内符

合条件的创

建主体

一窗兑

现

（限时

即享）

当年 7月

26日起至

次年 7月

25 日止

2025年 7月

25 日

0835-2220010、

0835-2224457

31
支持创建文旅

品牌
A级旅游景区创建 市级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市文化体

育和旅游

局

市财政

局

雅安市内符

合条件的 A

级旅游景区

一窗兑

现

（限时

即享）

当年 7月

26日起至

次年 7月

25 日止

2025年 7月

25 日
0835-2224457

32
支持创建文旅

品牌
旅游民宿品牌创建 市级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市文化体

育和旅游

局

市财政

局

雅安市内符

合条件的旅

游民宿

一窗兑

现

（限时

即享）

当年 7月

26日起至

次年 7月

25 日止

2025年 7月

25 日
0835-2220010

33
支持创建文旅

品牌
旅游饭店品牌创建 市级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市文化体

育和旅游

局

市财政

局

雅安市内符

合条件的旅

游饭店

一窗兑

现

（限时

即享）

当年 7月

26日起至

次年 7月

25 日止

2025年 7月

25 日
0835-2866173

34
支持创建文旅

品牌
体旅融合品牌创建 市级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市文化体

育和旅游

市财政

局

雅安市内符

合条件的创

一窗兑

现

当年 7月

26日起至

2025年 7月

25 日
0835-2220010



窗 局 建主体、经

营企业

（限时

即享）

次年 7月

25 日止

35
支持创建文旅

品牌
“金熊猫”品牌创建 市级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市文化体

育和旅游

局

市财政

局

雅安市内符

合条件的创

建主体、经

营企业

一窗兑

现

（限时

即享）

当年 7月

26日起至

次年 7月

25 日止

2025年 7月

25 日
0835-2621234

36
支持培育文旅

新业态
文化旅游商品开发推广 市级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市文化体

育和旅游

局

市财政

局

雅安市内符

合条件的创

建主体、经

营主体、参

展企业

一窗兑

现

（限时

即享）

当年 7月

26日起至

次年 7月

25 日止

2025年 7月

25 日
0835-2220010

37
支持培育文旅

新业态
研学旅行发展 市级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市文化体

育和旅游

局

市财政

局

雅安市内新

创建国、省

研学旅行基

地的创建主

体；承接中

小学校研学

的研学基

地、具有旅

行社资质的

机构

一窗兑

现

（限时

即享）

当年 7月

26日起至

次年 7月

25 日止

2025年 7月

25 日
0835-2220010

38
支持培育文旅

新业态
数字文旅发展 市级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市文化体

育和旅游

局

市财政

局

雅安市内符

合条件的建

设主体

一窗兑

现

（限时

即享）

当年 7月

26日起至

次年 7月

25 日止

2025年 7月

25 日
0835-2821234



39
支持培育文旅

新业态
文化产业业态发展 市级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市文化体

育和旅游

局

市财政

局

在雅安市域

注册的法人

单位或其他

组织；

一窗兑

现

（限时

即享）

当年 7月

26日起至

次年 7月

25 日止

2025年 7月

25 日
0835-2237712

40
支持加强文旅

新业态
加强整合营销 市级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市文化体

育和旅游

局

市财政

局

雅安境内开

展的国家

级、省级体

育赛事的承

办单位

一窗兑

现

（限时

即享）

当年 7月

26日起至

次年 7月

25 日止

2025年 7月

25 日

0835-2821234、

0835-2822839

41
支持加强文旅

新业态
新营销宣传推广 市级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市文化体

育和旅游

局

市财政

局

在雅注册，

正常纳税的

文旅企业

一窗兑

现

（限时

即享）

当年 7月

26日起至

次年 7月

25 日止

2025年 7月

25 日
0835-2621234

42
支持加强文旅

新业态

旅行社组织客源来雅消

费
市级

市惠企政

策服务专

窗

市文化体

育和旅游

局

市财政

局
旅行社

一窗兑

现

（限时

即享）

当年 7月

26日起至

次年 7月

25 日止

2025年 7月

25 日
0835-2866173


